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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意见 4 个多月
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新
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

12月 14日，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发布《新能源汽车商业保
险专属条款（试行）》，业内期盼
已久的新能源车专属条款终于
来了。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技
术进步日新月异，新能源汽车
产业突飞猛进。新技术带来新
挑战，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
作为储能装置，车辆辅助设备
延伸至充电设施。在车辆使用
过程中，除了传统的交通意外
风险，动力电池起火、爆燃引发
的重大事故构成新的风险因
素。对于这些风险，需要进行
产品创新，在保险保障和保险
服务上实现升级换代。

所谓新能源汽车，是指采
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
依靠新型能源驱动，上道路行
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
物品以及进行专项作业的轮式
车辆、履带式车辆和其他运载
工具，但不包括摩托车、拖拉
机、特种车。

也正由于新能源车的核心
技术与部件是电驱动、电池和
电控，风险也集中于此，使得其
与传统燃油车形成了较大的差
别。有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表
示，目前新能源车在车险行业
的赔付率远超150%，赔付压力
较大。

《条款》则结合新能源汽车
充电使用的特点，开发《自用充
电桩损失保险》《自用充电桩责
任保险》，既涵盖本车损失，又
包含充电桩等辅助设备自身损
失以及设备本身可能引起的财
产损失和人身伤害；集中解决
新技术应用中，辅助设施产生
的风险。中保协方面透露，这
是车险首次承保车外固定辅助
设备，是车险领域内的一次创
新和探索。

根据《条款》，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新能源汽车
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新能源汽
车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意外事
故（含起火燃烧）造成被保险新
能源汽车车身、电池及储能系
统、电机及驱动系统、其他控制
系统，以及其他所有出厂时的
设备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
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
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上述使用新能源汽车的过

程包括行驶、停放、充电及作
业。

《条款》还明确，保险期内，
被保险新能源汽车被盗窃、抢
劫、抢夺，经出险地县级以上公
安刑侦部门立案证明，满60天
未查明下落的全车损失，以及
因被盗窃、抢劫、抢夺受到损坏
造成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
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
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

在免赔额方面，《条款》仅
指出，对于投保人与保险人在
投保时协商确定绝对免赔额
的，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
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增加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就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
上人员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
来看，《条款》规定的保险人赔
偿责任与传统车险大致保持
了一致。不过，《条款》在“意
外事故”后特别括号注明了含
起火燃烧，这也是近段时间新
能源汽车事故中频频出现的
情况。

结合新能源汽车充电过程
中的风险，《条款》给出了多样
化的附加险供选择。比如，《附
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承保
由于外部电网输变电故障、电
流电压异常等导致的车辆损
失，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风险；
《附加自用充电桩损失保险》承
保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被盗
窃或遭他人损坏导致的充电桩
自身损失。

中保协表示，下一步，将在
中国银保监会的指导下，积极
组织行业主体，坚持以满足群
众需要为出发点，持续加强源
头创新和协同创新力度，以科
技赋能为途径，不断加速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价值链的技
术和数据融合，不断创新优化
产品服务。

（澎湃）

新能源车险专属条款发布：

覆盖多元化场景，充电桩受损可赔

近日，富邦财险、信泰保险
纷纷宣布，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暂停开展互联网保险业
务。业内人士认为，部分险企
暂停互联网业务是因为互联网
人身险新规已落地，根据新规，
不符合有关条件的主体和产品
明年起不得通过互联网渠道经
营。

互联网人身险“最严”
新规

12 月 6日，富邦财险在其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暂停开展互
联网保险业务，恢复时间另行
通知。已经承保的客户保障权
益不受影响。

此前，12月2日，信泰保险
也在官网发布“关于暂时停止
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通知”，表示
将自2022年 1月 1日起暂时停
止互联网保险业务。公司恢复
互联网保险业务将另行公告通
知，在此之前购买的公司保险
合同不受任何影响。

此轮暂停潮源于银保监会
最新相关通知。今年10月，银
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
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
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互联网人

身险产品的经营门槛、产品范
围及费用控制都有了更为严格
的界定，被业内称为互联网人
身险“最严”新规。

据悉，该《通知》要求已经
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应于 2021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存量互联网人身险
业务整改，不符合《通知》有关
条件的主体和产品 2022 年 1
月 1日起不得通过互联网渠道
经营。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发展
较快，已成为保险销售的重要
渠道之一。根据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发布的数据，2020 年，互
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累计实现规
模保费 2110.8亿元，较 2019年
同比增长 13.6%，渠道业务仍
占据主导。不过，由于部分保
险机构违规经营、不当创新，互
联网渠道投诉激增、竞争无序，
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引发社
会各界关注。《通知》的出台是
规范互联网人身保险领域的风
险和乱象。

部分产品还可在互联
网销售

据一位互联网保险公司负
责人表示，这次新规影响最大

的是储蓄型险种、复利3.5%以
上的高收益产品、增额终身寿
险、年金险、投资连接险等。明
年1月1日起，有资格在互联网
上销售 10 年期以上增额终身
寿险和年金险的保险公司，必
须符合特定的条件。重疾险、
增额终身寿险及年金险，下架
产品将回归线下业务销售，但
不再回归线上。重新上架的互
联网销售的产品名需备案带有

“互联网”三个字，才能在线上
销售，并且仅在线上销售。

据上述互联网保险公司负
责人透露，64 家保险公司之
中，有55家公司可销售互联网
产品，占比86%左右，但可销售
互联网 10 年期及以上普通型
人寿和年金产品的公司只有
20家，其中新华人寿尚处于待
定状态，人保寿险、泰康人寿、
平安人寿、中国人寿等头部公
司依然在列。值得注意的是，
百年人寿、渤海人寿、华夏人
寿、君康人寿等8家保险机构
不具备销售互联网产品的资
质。

不过，一些互联网保险产
品停售，并不意味着关闭互联
网购买渠道。据清华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

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
《2021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
者洞察报告》指出，传统线下网
点、保险代理人是首要购险渠
道，五成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购
买过保险，互联网渠道还是会
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

《报告》认为，高知、高收
入、高等级城市的“三高人群”
对互联网渠道接受度更高，四
线及以下城市、农村市场消费
者对互联网渠道的接受度也在
提升，已成为互联网保险新的
增长点。

面对互联网渠道的巨大
增长点，险企如何将产品更加
完善？如何消除消费者购险
时担心理赔困难、担心被骗等
情绪？一位业内人士指出，首
先，提升理赔品质是险企提高
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就医绿色
通道、体检套餐、医疗垫付是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三大保险
福利。“健康+保险+医疗”深度
融合的大健康生态平台是发
展方向。其次，险企要结合自
身定位、资源和能力，制定产
品策略和业务路径。“保险+服
务”的模式有望进一步深化，
为客户提供全流程、端到端的
一站式服务体验。

新规落地利好头部险企

在业内看来，《通知》对互
联网人身险产品的经营门槛提
出更高要求，这将对头部险企
形成利好。

西部证券分析师罗钻辉表
示：“《通知》可能使互联网保险
业务短期受到一定冲击，中小
险企受限于服务能力及经营范
围，将面临一定发展困境。但
长期来看，高门槛叠加细规范
与严监管，将利好业务布局完
善、定价能力较强的龙头险企。”

面对强监管，那中小险企
该何去何从？天风证券分析师
夏昌盛认为，中小保险公司线
上销售人身险产品受限，收益
率激进的理财险将下架，后续
长期险产品将回归线下经营，
拥有自建队伍仍是核心。

信泰保险总裁谭宁认为，
中小险企虽然多多少少会受影
响，但仍可以结合自身定位、资
源和能力，制定产品策略和业
务路径。一是领先策略，可借
助新规转换，快速在互联网市
场大力推进，建立优势；二是专
注线下策略，这需要根据各家
公司中长期战略和产品业务优
势情况而定。 （中证）

多家险企明年起暂停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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